
榮耀歸與神

耶和華啊，榮耀不要歸與我們(詩一一五﹕1)

人越是不堪，越喜歡自己得榮耀，似乎是自卑心作祟，亟於尋

求補償。看看那些自己築立紀功碑，鑄造紀念幣的人物，實在並無

可記可念﹔而那幣上的人像並不覺得該汗顏，碑上的雕像也不臉紅。

歷史上卻不乏這樣的人，自稱為神，叫人民崇拜他，真是怪事。

但那敬畏神的人卻寫道﹕

耶和華啊，榮耀不要歸於我們，不要歸於我們，要因你的慈愛和

誠實歸在你的名下。(詩一一五﹕1)

歸榮耀與神的人，因為他知道耶和華是“你的幫助和你的盾牌

”(詩一一五﹕9-11)。我們都有過自己缺乏力量的經驗，受到過分的

重擔所壓，喘不過氣來，多麼盼望有超自然的能力來幫助，甚至像

困苦中的參孫一樣，求神再加最後的一次能力都好。我們可以就近

神，祂“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”(詩四六﹕1)。

在爭戰中時常會遇到危險，需要主作我們的盾牌。這裡不是說主給

我們幫助，給我們盾牌，而是說，祂自己是我們的幫助和盾牌。這

有極大的不同。因為不論祂差誰幫助你，保護你，都是有限的能力，

即使是靈界成營的天使，甚至大能的天使長米迦勒，都不過是有限

的能力﹔但全能者耶和華就不一樣了，惟有獨一的神，是無限的能

力，而神自己作我們的幫助和盾牌，就沒有失敗的可能。

耶和華是賜福的根源(詩一一五﹕12-14)。井水會乾，水流會斷

絕，但神，惟有神是眾福的泉源，“各樣美善的恩賜，和各樣全備

的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，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﹔在祂並沒有

改變，也沒有轉動的影兒。”(雅一﹕17)



耶和華是創造的主(詩一一五﹕15,16)。祂本於其全知和至愛，

在創世以先揀選了我們。祂以大能創造天地，“祂說有就有，命立

就立...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，祂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。”(詩三三﹕

9,11)

在神的面前，思想人算甚麼，我們是何等的微不足道，實在連

最偉大的人物，也完全不足誇口。如果我們把人或物，當作倚靠，

那就成為偶像，到用的時候，就發現是靠不住的。我們應該省悟，

離開一切在我們生活中代替神地位的，專心仰望祂。蒙祂恩典的人，

只有感謝祂，稱頌讚美祂。


